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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关于加强中心城区城市道路挖掘修复管理工作

的通知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中心城区各区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，各相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规范我市中心城区城市道路挖掘修复管理工作，提

升修复质量与长效性，保障道路设施安全、完好、畅通，增强人

民群众满意度，根据《城市道路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外

地市先进经验，现就加强中心城区城市道路挖掘修复管理工作通

知如下。

一、提高政治站位，强化责任担当

各单位要深入贯彻落实“人民城市人民建，人民城市为人民”

理念，充分认识道路挖掘修复工作对保障城市运行、提升城市形

象、维护群众利益的重要性。要以问题为导向，以质量为核心，

压实各方责任，构建“审批、施工、修复、验收、保修”全链条

闭环管理体系，切实提升道路修复质量和长效性。

二、严格审批管理，实施源头控制

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挖掘城市道路。确需挖掘的，应依

法向辖区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城市道路挖掘许可手续。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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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在城市道路下的管线发生故障需要紧急抢修的，可依据《城市

道路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四条之规定进行破路抢修。

擅自占用挖掘城市道路或紧急抢修埋设在城市道路下的管

线不按照规定补办批准手续的，依照《城市道路管理条例》第四

十二条之规定进行处罚。

对审批通过的挖掘许可，各区应同步向市住建部门备案。在

审批过程中，辖区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应重点审查以下内容。

（一）责任主体明确化。建设单位必须委托具备相应市政施

工资质的单位或各辖区市政道路养护单位负责道路修复，并在申

报审批时同步提交《道路修复委托协议》（见附件 1）。

（二）修复方案精细化。修复方案应明确修复范围、结构标

准、材料规格、施工工艺、工期安排、质保期限等内容，并附具

修复单位资质证明。

（三）履约监管制度化。按照《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办

法》，严格落实工程质量保证金制度。同时，各区市政工程行政

主管部门可结合辖区实际情况，制定相关配套政策，建立健全履

约工作机制，强化履约监管。

三、规范过程管控，推行“专业修复+联合验收”

（一）推行“专业化修复”模式。道路修复必须由具备市政

施工资质的专业化修复单位实施，禁止不具备市政施工资质的挖

掘单位自行修复基层、面层等结构层。修复单位应严格按照国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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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、行业规范及设计方案施工，确保修复质量。在道路铣刨施

工过程中，涉及检查井、雨水口等设施调整或恢复的，应同步进

行高程控制与结构加固，确保检查井与路面安装高差控制在 5mm

以内，雨水口的安装高度应低于路面 20mm，且在雨水口向外不

小于 1m 范围内顺坡找齐，沥青面层摊铺后，禁止出现松动、异

响等问题。

（二）加强施工现场监管。各区市政道路养护单位应对修复

施工全过程实施旁站监督，重点检查材料质量、施工工艺、结构

层压实度、平整度等关键指标，对不符合要求的坚决责令整改并

记录在案。

（三）实行“联合验收与移交”制度。修复工程完工后，由

辖区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建设单位、修复单位、监理单位、

养护单位及相关管线单位进行联合验收。验收合格的，签署《道

路修复工程移交确认书》（见附件 2）；验收不合格的，责令限

期整改，整改期间不予退还工程质量保证金，建设单位为政府部

门或国有投资公司投资的建设项目，建设单位不能拨付工程款，

并纳入信用记录。

四、强化修复企业信用分级分类监管

各区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应建立道路挖掘修复企业信用

档案，一年内发生两次及以上修复质量问题、安全事故、擅自开

挖、超期占道等行为的企业，下一年度内，不得承接道路挖掘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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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工程，并予以公开通报。对修复质量好、履约诚信高的企业，

在审批、评优、承接政府项目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。

五、压实保修责任，建立长效维护机制

城市道路修复工程质量保修期不少于 1 年，自竣工验收合格

之日起计算。保修期内出现下沉、裂缝、坑槽等质量问题的，由

建设单位负责组织修复，修复后保修期重新计算。

各区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应建立巡查回访机制，对已修复

道路进行定期检查与评估，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，确保长效使

用。

六、加强组织保障，形成监管合力

（一）落实属地责任。各区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要切实履

行监管职责，建立“日常巡查+专项检查”相结合的监管机制，按

照养护等级明确巡查频次，配强监管力量，健全管理制度，确保

辖区内城市道路挖掘修复工作规范有序。

（二）强化督查通报。市住建局将建立健全督查、通报机制，

对监管不到位、问题突出的区级部门进行通报批评。

（三）推动部门联动。加强与发展改革、公安交管、城管、

行政审批等部门的协同配合，实现信息共享、审批联动、执法协

作，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以往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以

本通知为准。各单位在执行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及时向市住建局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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馈。

附件：1．道路修复委托协议（参考模板）

2．道路修复工程移交确认书（参考模板）

2026 年 3 月 3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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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道路修复委托协议（参考模板）

委托方（建设单位）：

受托方（修复单位）：

一、委托内容：道路挖掘后的专业化修复施工，包括但不限于路

基、基层、面层等结构层修复。

二、修复标准：按照国家、省、市相关技术规范执行。

三、工期要求：自移交施工现场之日起______日内完成。

四、质保期限：修复工程质保期 1 年，自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。

五、修复费用：总价人民币______元。

六、违约责任：如修复质量不合格或逾期完工，受托方应承担相

应赔偿责任。

七、本协议一式三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报辖区市政工程行政主管

部门备案一份。

委托方（盖章）：

受托方（盖章）：

签订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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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道路修复工程移交确认书（参考模板）

工程名称：

建设单位：

修复单位：

验收日期：

一、修复范围：

二、验收结论： □合格 □不合格

三、存在问题及整改要求：

四、各方签字确认：

建设单位：

修复单位：

监理单位：

养护单位：

辖区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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